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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东平县加油站布局专项规划(2021—2035 年)》

专家评审意见答复

1、增加上位规划符合性分析，对强制性内容、重要控制线、

用途准入、空间兼容性进行分析

回复：同意专家意见，已增加上位规划符合性分析及强制性

内容、重要控制线、用途准入、空间兼容性的相关分析。详见第

三章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与利用。

2、新建加油站点应避开蓄滞洪区

回复：同意专家意见，蓄滞洪区内未规划加油站点。详见规

划加油站点与蓄滞洪区关系图。

3、结合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情况，优化规划内容结构，细化

近远期规划和布局方案

回复：同意专家意见，已结合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情况对近远

期规划和布局方案做出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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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 1 条 规划背景

本规划在现状基础上，考虑城市建设、公路建设发展趋势，

结合《东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等相关规

划和相关政策要求对加油站进行合理布局，以期能够对东平县加

油站建设提供指导，协调各镇（街道）加油站布局，避免重复建

设和盲目建设，以实现区域内公共加油站体系的整体优化，提供

更好的服务，进一步促进东平县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。

第 2 条 规划依据

相关法律法规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；
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；

（3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；

（4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；

（5）《商务部关于做好成品油分销体系十三五发展规划编

制工作的通知》（商运函[2015]532号）；

（6）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加油站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》

（国办发[2002]18号）；

（7）《关于完善加油站行业发展规划的意见》（国经贸贸

易[2003]147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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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国家标准、规范

（1）《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》（GB50156—2021）；

（2）《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》（GBT51328—2018）；

（3）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—2018）；

（4）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016—2014）；

（5）《成品油零售企业管理技术规范》（SB/T10390—2004）；

（6）《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20952—2020）；

（7）《山东省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管理暂行规定》（鲁商

字[2021]81号）；

（8）《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（2024版）》。

其他规划依据

（1）《东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；

（2）东平县综合交通中长期专项规划（2018—2035年）；

（3）东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东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

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。

第 3 条 规划原则

1. 着眼全县，连成整体的原则

2. 因地制宜，突出“可操作性、延续性、超前性”的原则

3. 均衡发展、合理布局的原则

4. 实行行业管理，发挥综合效益的原则

5.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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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条 指导思想

根据《东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的要

求及东平县加油站现状发展的条件，并以国家有关成品油市场规

范的要求为指导，通过编制和实施规划，加强加油站行业发展的

宏观控制和管理，以“符合发展、总量平衡、布局科学、设施配

套、安全便捷”为原则，使全县加油站行业布局合理化、经营秩

序化、管理规范化、服务网络化、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，建立规

范、便捷、有序的面向城市成品油供应的现代化加油站服务网络

体系。

第 5 条 规划范围

东平县行政管辖范围，含东平街道、州城街道、彭集街道、

沙河站镇、老湖镇、银山镇、斑鸠店镇、接山镇、大羊镇、梯门

镇、新湖镇、戴庙镇、商老庄乡、旧县乡。

第 6 条 规划期限

为保障与国土空间规划同步实施，本次规划期限确定为：

规划近期：2021—2025年；

规划远期：2026—2035年。

第 7 条 强制要求

在本规划范围内建设的加油站，须按《东平县加油站布局专

项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内容实施（加油站具体位置以实际

测绘为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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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加油站布局规划

第 8 条 规划总体目标

通过本次规划的编制和实施，加强对加油站行业发展的宏观

调控和管理，严格控制加油站的总量。加油站的规划充分考虑现

有加油站分布现状，结合城市发展、路网变化以及新能源车的渗

透率情况，避免重复建设，合理优化布局，消除辐射中的盲点、

弱点，逐步建立起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，满足至

2035年东平县车辆加油需求，科学合理、竞争有序、功能完善、

物流快捷、覆盖成本低、资源保障有力的现代化加油站服务网络

体系。

近期（至 2025年），加油站总数需求控制在 82~97座区间；

远期（至 2035年），加油站总数需求控制在 93~122座区间。

第 9 条 布局原则

1. 合理布局：依据现有的加油站布局、服务范围，以安全

和防止污染为基础，合理分布，使之与城市其它设施合理配套，

并符合各类规划；

2. 稳定发展：满足成品油市场需求，确保市场供应稳定，

使之与东平县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；

3. 确保安全：根据《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》

（GB50156—2021）及《东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

年）》等有关规定要求，合理确定加油站的安全间距、服务半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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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规模、油站等级；

4. 具备前瞻性：在现有加油站的基础上，科学预测成品油

及加油站需求趋势，制定出具备前瞻性的加油站布点规划；

5. 便民、利民、分区服务：为减少加油车辆的等待时间过

长，造成交通阻塞，方便群众。对车流量较大的道路和区域，拥

车量较集中的片区，以及交通条件较好的新道路，或土地条件优

越的情况，可结合实行，从便民利民，分区服务角度出发进行规

划布点。

第 10 条 间距要求

（1）根据《山东省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管理暂行规定》：

成品油零售经营网点设置应符合以下间距（两零售经营网点

之间在可通行车辆道路上测量的最近车行距离）要求：

①设区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城区零售经营网点的设置间距不

少于 1.8公里；

②工业园区、物流园区、乡镇驻地网点的设置间距不少于

1.8公里；

③水上固定加油站（船）、岸基加油站的设置间距不少于

1.8公里；

④乡村网点设置间距不少于 2公里；

⑤国省道网点的设置间距同侧不少于 15公里、对侧不少于

2公里，距离与国省道交叉的县以下道路沿线加油站不少于 2公

里;国省道相互交叉，不在同一条道路沿线的相邻加油站设置间

距不小于 2公里；国省道经过的城区、工业园区、物流园区、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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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驻地路段，设置间距不少于 1.8公里。

（2）根据《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》（GBT51328—2018）：

公共加油加气站的服务半径宜为 1~2公里，即服务区域面积

为 3.14~12.56平方公里。

第 11 条 选址要求

（1）加油站址选择，应符合城市规划、环境保护和防火安

全的要求，站内设施与周边建、构物以及设施间相互间距严格按

照国家相关法规、规范控制并执行。

（2）城市重要节点、高压走廊、绿化带、道路红线内不允

许建设加油站。

（3）加油站具体选址及规划设计应有利于交通安全，应避

开交叉路口和城市主干路两侧等交通过于集中的地段，以免与过

往车辆发生交叉堵车，影响通行能力。

（4）加油站应按照服务半径合理布局，应尽量布置在城市

支路和次干路上，且一般要求离路口不小于 100米，如确有必要，

应对出入口进行合理布局。

（5）加油站选址和规划设计时应避开地下有构筑物、煤气、

热力等市政管线，空中有高压电线、通讯电缆的土地。避免在塌

陷回填、地势低洼、地下水位高的区域选址，以免给施工造成困

难。站址附近应有便利的电源、水源和冬季采暖条件，尽量减少

站外配套工程投入。

（6）加油、加气、充电站合建，以节约城市建设用地。

（7）新建加油站应新建统一综合服务设施（如公厕、超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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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厅等）。增加临城市主要道路的退线距离，临路一侧设置非油

性植物的绿化景观带或花坛，丰富城市道路景观。

（8）加油站站外观形态以实际、实用性原则为主。

（9）加油站与加气站建设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，突出绿化

景观环境的营造。

第 12 条 等级规模

公共加油、加气站根据总容积和总用地面积划分为三个等级。

在城市中心区不应建一级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、CNG加气母

站。

根据《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（2024版）》加油站用地控

制指标应符合下表规定：

表 1. 公共加油加气站用地面积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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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》（GB50156—2021）

规定各级加油站、各类合建站中的汽油、柴油工艺设备与站外建

(构)筑物的安全间距,不应小于下表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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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3 条 加油站布局方案

根据对东平县现状加油站的调查分析，以及至 2035年东平

县汽车保有量预测，按照“总量控制、合理布局、资源利用、稳

定发展、确保安全、具备前瞻性、便民利用、规范改造”等原则

要求，本次规划东平县加油站保留现状 77座（不含服务区），

规划布局 19座，到 2035年东平县加油站控制在 96座（不含服

务区）。详见附表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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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与利用

第 14 条 规划符合性分析

本次规划 19座加油站均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，不涉及国

土空间规划的强制性内容，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

且避开蓄滞洪区。部分城镇开发边界外加油站位于林业发展区内，

按照《东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要求“严

格林地用途管制，推进国土绿化，稳定生态公益林面积，拓展林

地后备资源。鼓励实施生态修复工程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。严格

控制征占丰产优质用材林、木本粮油林、生物质能源林培育基地

等重要林地，允许能源、交通、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城乡建设用地

准入，从严控制商业性经营设施建设用地准入，限制勘查、开采

矿藏和其他项目用地准入。”加油站属于能源类基础设施符合准

入要求。

第 15 条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

在加油站建设运营中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至关重要。可从以

下方面着手：严格执行加油站土地使用标准，根据交通流量、服

务需求等科学确定用地面积，避免土地资源浪费；积极探索立体

式、复合式建设模式，例如建设地下油罐、利用站房空间拓展非

油品业务，提高单位土地面积利用率；同时，在选址规划时，优

先整合利用存量建设用地，减少新增用地需求，通过精细化管理

和创新利用方式，实现加油站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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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新能源设备与加油站合建，是深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

重要路径。结合新能源汽车推广趋势，在加油站用地范围内同步

规划建设充电桩、加氢设施、光伏设施等新能源服务单元，可实

现 “油气电氢” 一体化综合供能站点布局。例如，在加油站闲

置区域或屋顶架设光伏板，利用现有站房空间增设充电车位，或

在相邻地块统筹布局加氢设施，通过功能复合叠加，最大化发挥

土地复合利用价值。合建模式需注重规划设计的一体化衔接，在

空间布局上合理划分不同功能区，确保各类设施安全间距符合规

范要求；在建设运营中共享消防、监控、给排水等基础设施，避

免重复建设。此举既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中 “紧凑集约、功能复

合” 的发展导向，也能顺应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趋势，以有限土

地资源承载多元化能源服务功能，为未来综合性能源服务站建设

提供可复制的节地范例。



—12—

第四章 近期布局规划

第 16 条 近期建设内容

规划布局加油站，按照国家对加油站建设主体的有关要求和

规划确定的站址及建设要求，依据国家规定的建设程序尽快实施，

以达到“均衡布局、面线结合”的要求。规划到 2025年，保留

东平县现状加油站 77座（不含服务区），规划布局加油站 5座。

加油站数量共计 82座。近期规划加油站详情具体见附表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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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安全与环保规划

第 17 条 安全规划

1. 减少邻避效应的措施

（1）完善规划体系，提高加油站规划编制科学水平；

（2）加强项目风险评估，提升应急处置水平；

（3）优化邻避设施投资体制、完善征地拆迁补偿措施；

（4）邻避设施建设程序的合法性和形式的灵活性；

（5）采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，提升邻避设施运行水

平；

（6）加强公众参与和科普宣传释疑与咨询，消除公众排斥

心理；

（7）加强法律机制建设应对邻避事件。

2. 灭火器材配置

加油站必须配备灭火器材。每 2台加油机应配置不少于 2具

5kg手提式干粉灭火器，或 1具 5kg手提式干粉灭火器和 1具 6L

泡沫灭火器,加油机不足 2台应按 2台配置。一、二级加油站应

配置灭火毯 5块、沙子 2立方米；三级加油站应配置灭火毯不少

于 2块、沙子 2立方米。加油加气合建站应按同级别的加油站配

置灭火毯和沙子。其余建筑的灭火器配置，应符合《建筑灭火器

配置设计规范》（GB50140—2005）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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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消防给水

消防给水宜利用城市或企业已建的消防给水系统。当无消防

给水系统可依托时，应自建消防给水系统。

二级站消火栓消防用水量不少于 15L/s，连续给水时间不应

少于 2h。消防水泵宜设 2 台，当设 2 台消防水泵时，可不设备

用泵。当计算消防用水量超过 35L/s时，消防水泵应设双动力源。

固定式消防喷淋冷却水的出口处给水压力不应小于 0.2MPa。

移动式消防水枪出口处给水压力不应小于 0.2MPa，并应采用多

功能水枪。

4. 建（构）筑物

加油加气作业区内的站房及其他附属建筑物的耐火等级不

应低于二级。当罩棚顶棚的承重构件为钢结构时，其耐火极限可

为 0.25h。

加油加气站内不应建地下和半地下室。

5. 电气系统

（1）供配电

加油加气站的供电负荷等级可为三级，信息系统应设不间断

供电电源。加油站宜采用电压为 380/220V的外接电源，加油加

气合建站宜采用电压为 10kV的外接电源。

（2）防雷、防静电

钢制油罐、LNG 储罐和 lCNG 储气瓶必须进行防雷接地，

接地点不应少于两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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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报警系统

加油加气合建站应设置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。加油加气合

建站内设置有 LNG和 CNG设备（包括罐、瓶、泵、压缩机等）

的房间内、罩棚下，应设置可燃气体检测器。

7. 紧急切断系统

加油加气站应设置紧急切断系统，在事故状态下迅速切断加

油泵、LNG泵、CNG压缩机的电源和关闭重要的管道阀门，紧

急切断系统应具有失效保护功能。

第 18 条 环境保护规划

1. 建设期环境保护措施

（1）项目在进行施工招标时，应对施工单位的环保措施和

曾建项目的环保效果进行审查，也应该将施工单位的环境保护素

质作为评标定标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。

（2）正确选用合适的施工机械和施工工艺，此举可以大大

减少施工过程中的噪音污染和环境卫生污染。施工过程中的各项

指标应符合相关规范要求。

（3）建设单位加强合同管理，在合同中体现对环境保护的

重视程度，并列入相关条款进行约束。

（4）施工过程中充分发挥项目监理的监督作用，抓好施工

现场管理，杜绝污染发生。

2. 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

（1）加强加油站油气回收系统的建设，过程中要依次做好

工程设计、实施监督、现场测试、后期的维护检查，确保油气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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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装置能够合理运行、效果显著。

（2）新建加油站做好防渗工作，对现状加油站进行摸底，

根据风险大小、地下水功能以及受体情况，分阶段、分区域实施

不同的罐体更新和防渗池建设工作，使资源高效、合理配置，提

高风险防范的管理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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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

第 19 条 加强规划可实施性

加油站规划布局的重点是选址用地的落实，中心城区及各乡

镇应通过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，把加油站建设用地落实到控规

分图则中。

第 20 条 建立完善规划实施的协调机制

本规划是依法行政、整顿和规范东平县成品油市场的重要依

据，需要多部门协调，共同推进实施。为节约用地，规划建议在

有需要建设加气站、充电站的区域，宜采用与加油站合建的模式。

有关部门在组织编制实施加气站、充电站规划过程中，应进一步

与本规划相衔接。

第 21 条 严格市场准入和审批手续

新建加油站建设管理严格按照国家、省、市政策执行。

加强建设前期规划审批。所有加油站在建设前期，要依法依

规进行审批，确保手续齐全，严禁在规划范围外或超出审批范围

外擅自建设。

提高加油站建设质量，加油站的建设应符合《汽车加油加气

加氢站技术标准》（GB50156—2021）及相关规范中各种规定；

鼓励建设 HAN阻隔防爆加油站，按要求建设“油气回收”装置，

建设“双层罐”等安全、环保设施。完善各种设施，积极引进新

技术、新产品提高工作效率；美化加油站环境，整体提升加油站

服务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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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2 条 加强加油站日常管理

对加油站范围内基础设施要及时进行维修养护，对加油站附

属的便利店、快餐、汽车维护、机械化洗车装备等要加强日常管

理，严禁出现店外作业、出店占道经营等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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